
未達公告金額（未達 15 0萬）採購案，變更開標決標標準作業程序圖 

未達公告金額第 1次公告 

取得 3家以上廠商報價。（第 2次

公告不受 3家廠商限制） 

簽准未能取得 3家以上廠商（2家以下廠商投標）之書面報價時

開標主持人宣布，改採限制性招標或辦理第 2次公告。 

繼續開標程序 

不改採限制性招標辦理

第 2次公告 

2 家廠商投標 

繼續開標程序 

1. 主持人宣布廢標，擇期再開標，並由採購組

重行辦理第 2次公告。

2. 第 2 次開標日期由採購組會同需求單位會

辦人訂定，並通知會計室開標監辦人員。

3.第 2 次公告，其招標文件規格內容如無重大

改變，為求採購時效，由採購組依流標、

廢標紀錄重行上網公告，免再重簽會辦。

4. 等標期不得少於 3日，免重訂底價。

1 家廠商投標 

採限制性招標議價，如需求

單位會辦人表示急用財物或

勞務，由主持人宣布保留，

俟採購組簽請機關首長或其

授權人員，參考廠商報價重

訂底價後，視重訂底價時

程，於開標當日或另擇期議

價。 

急用財物、勞務 不急用財物、勞務 

決標 

比、議價廢標，辦

理第 2次公告。 

決標 

繼續開標程序 

議價廢標，辦理第 2次公告。 

改採限制性招標 決標 

比、議價廢標，辦理第 2

次公告。 


